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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场所责任保险条款  

第一条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支付了附加的保险费，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

在保险单载明的承保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除生产安全事故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导致第三

者遭受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

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二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

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